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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C要!近年来#由醉酒驾驶机动车引起的系列恶性交通事故#引发了人们对醉酒驾驶机

动车行为是否)入罪*以及如何定罪与量刑的激烈争论% 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在规制醉酒

驾驶机动车行为方面的不足#借鉴国外其他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及法律规定#探讨应该如何对

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进行定罪与量刑#以真正做到罚当其罪#遏制和预防醉驾行为的发生#实

现我国刑罚报应与预防辩证统一的目的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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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愈演愈烈的醉驾事件接连发生后!醉驾入刑

的呼声渐起" 在 !"#" 年 $ 月 !H 日召开的十一届

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!立法层面通过

%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,八-&草案的形式

对(醉酒驾驶机动车)是否(入刑)首次作出了回

应" 草案中规定!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!或

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!情节恶劣的!处

拘役!并处罚金" 在很多人为草案叫好的同时!我

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究竟该

如何定罪量刑呢$ 本文中!笔者在对规制醉酒驾

驶机动车行为的域内作法和外国经验稍作梳理的

基础上!提出从实现刑罚目的的角度对此行为加

以定罪量刑!以实现有效控制和预防的效果"

一%我国规制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

立法缺失

"一$刑事立法上的缺失

我国针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刑事立法主要体现

在刑法第 ##N 条#第 ##M 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

安全罪和第 #HH 条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上" 立法之

初及刑法修改时!上述条款对于交通肇事罪和以

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定应该说是明确

的!司法实践中能够做到罪责刑一致!体现法律的

公平和正义"

1#2但是随着汽车消费时代的到来!

醉酒驾车事件已不再是偶发!且醉驾酿成的交通

事故危害后果十分严重!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" 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而言!其明

显游离于刑法规定的此两种犯罪之外!按现有刑

法对其定罪量刑受到了现实的严峻挑战!甚至将

使刑罚目的出现应然和实然的严重背离"

首先!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不宜认定为以危

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"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

公共安全罪!客观上必须要有与放火#爆炸等相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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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以称之为(危险方法)的行为" 而醉酒驾驶

机动车的情况错综复杂!仅就醉酒的程度而言!不

同程度的醉酒对(醉驾)者驾驶车辆的影响程度

会有很大差异!并且!不同的人醉酒的反应各不相

同!驾驶技术!行驶速度!道路状况等对事故的发

生也有重要影响" 因此!不能认为所有醉酒驾驶

机动车的行为!都与放火#爆炸等危险方法具有相

当性!都可视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"

况且!根据刑法(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!法无明文

规定不处罚)的罪刑法定原则!若要对醉酒驾驶

机动车的行为进行刑罚的惩处!只有将其归入以

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(其他危险方法)中的一

种" 而(其他危险方法)的条文描述是个兜底条

款!其不明确性将给法官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

间!这就势必导致司法随意与不统一"

其次!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罪

的调整对象" 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结果犯!要求

有致人重伤#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

的结果发生!如尚未有法定程度的结果发生!就不

能定罪处刑" 就醉酒驾驶机动车而言!其只是造

成了法定危险状态!并不一定产生危害结果" 因

此!极具社会危害性但尚未有法定危害结果发生

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被排除在交通肇事罪之

外!不被纳入此罪调控的范围!这无疑是刑事立法

的缺失"

"二$行政立法上的不足

我国现有针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立法主

要体现在行政法规上" 如%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&第 G# 条规定*(33醉酒后驾驶机

动车的!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!处

#M 日以下拘留和暂扣 H 个月以上 I 个月以下机

动车驾驶证!并处 M"" 元以上 ! """ 元以下罚

款")又如%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&

第 !F 条规定*(违反交通管理!有下列第一项至第

六项行为之一的!处 #M 日以下拘留#!"" 元以下

罚款或者警告0有第七项至第十一项行为之一的!

处 M"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33,二-无驾驶证的

人#醉酒的人驾驶机动车辆")

行政立法的管理措施是暂扣#吊销驾驶证#罚

款和拘留"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!这些规定似乎陷

入了法律疲软的状态!根本无法达到有效遏制醉

驾的目的" 比如拿罚款来说!最高 ! """ 元的罚

款数额!很多人尤其是(有车一族)根本不放在眼

里!这就导致罚款的惩戒性弱!制裁性差!执法效

果很不理想" 又如 #M 天的拘留期!相对于违章者

而言显得苍白无力!毫无威慑作用" 正是行政立

法惩罚力度的偏轻让很多人有恃无恐!抱着侥幸

的心理!屡屡以身试法" 这样的立法模式显然已

经很难适应交通安全问题的严峻现状"

二%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国外立法

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!

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" 与中

国相对宽松的法律处罚措施相比!国外多数国家

都是立法上从严!标准也更具针对性"

在美国!醉酒驾车被认为是一项危险的犯罪

行为" 美国%模范刑法典&第 !"M(M 条规定公然

醉酒罪*行为人以治疗之外的目的摄取酒精#麻醉

品或者其他药物!致使在公共场所内的自己#他人

或财产受到明显的影响或者干扰附近的他人的!

构成犯罪"

1!2各州对于(饮酒严禁驾驶)的规定是

一样的!处罚程度与方式也并无太大差异" 加州

规定!如果酒醉驾驶并在 #" 年内重犯!可以处以

最高 #" """ 美元的罚金!并吊销驾照一年以上0

只要检验证据达到规定血液酒精含量基准值以上

即为该犯罪成立!或者依据警察对当事人的外观

行为表现之证词!亦可判决有罪"

1H2

日本人口多而道路窄!醉酒驾车同样成为棘

手的社会问题" 日本对于醉酒驾车的处罚在法律

上日趋严厉" 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 M 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 #"" 万元以下罚款!并当场吊销驾照!H 年

内不核发驾照0对于醉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和供

酒人则处以 !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H" 万日元以

下罚款"

新加坡的规定更为严格" 其刑法第 IF 条规

定!任何人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!不能正确控制车

辆而驾驶!或意图驾驶机动车辆者!处六个月以下

徒刑或 # """ 新元以上 M """ 新元以下罚金0再犯

或连续犯!处十二个月以下徒刑并处 H """ 新元

以上 #" """ 新元以下罚金" 第 I$ 条规定*任何

人在酒精或药物影响下!不能正确控制车辆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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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驾驶车辆但尚未驾驶者!处三个月以下徒刑

或 M"" 新元以上 ! """ 新元以下罚金0再犯或连

续犯!处六个月以下徒刑并处 # """ 新元以上

M """新元以下罚金"

1H2

在我国台湾#香港#澳门地区!醉酒驾驶都被

规定为犯罪" 台湾地区刑法规定!服用毒品#麻醉

药品#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!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

通工具而驾驶者!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#拘役#单

科或并科十五万元以下罚金"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

区在道路交通条例,第 HG 条-中规定了醉酒驾驶

罪0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刑法典,第 !FG 条-中规定

了危险驾驶道路上之车辆罪"

1N2

国外和其他地区良好的交通秩序证明了以刑

法手段加大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惩处!能够有效遏

制因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"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!

合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!将有助于破解我国的

(醉驾控制)难题" 因此!在启动有关立法时!可

适当参考外国经验!将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定罪

并给予刑事处罚"

三%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控制思

路&&&以实现刑罚目的为视角

"一$刑罚目的理论

刑罚目的是什么$ 这一命题是刑法学界乃至

社会学界永恒的话题!目前!刑法学界对刑罚目的

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*报应论#一般预防论和特

别预防论"

1M2在这些学说当中!我国刑法学界主

流的观点是并合论,折衷论-"

1I2并合论者认为!

刑罚是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!即(因为实施了

犯罪并且为了不实施犯罪而科处刑罚)"

笔者比较赞同并合论的观点" 众所周知!犯

罪是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统一" 刑罚是对

犯罪的否定!其目的亦应具有二元性" 就社会危

害性而言!其着眼于已然之罪!主要考虑犯罪给社

会造成的恶害!故刑罚应表现为惩罚#报应0就人

身危险性而言!其着眼于未然之罪!更多考虑犯罪

分子的再犯可能性!故刑罚应表现为教育#预防"

所以!刑罚的目的既是报应!又是预防!是报应与

预防的对立统一" 但是!刑罚目的并非报应与预

防的等量齐观!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应该

各有侧重*,#-刑罚创制阶段!实际上是刑事立法

的过程" 在这一阶段!立法者考虑的是是否需要

用刑罚及用多重的刑罚来遏制犯罪的发生!通过

刑法的期待可能性指导人们的行为!进而实现一

般预防的目的" 但对一般预防的追求!不能超过

报应的限度!且在对不同犯罪规定不同刑罚时更

应兼顾刑罚的报应目的" ,!-刑罚适用阶段!即

量刑阶段" 司法者应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的大小

来决定刑罚的轻重!并在法定刑幅度内兼顾预防

目的!且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并重" ,H-刑罚执

行阶段!主要是指行刑过程" 这一阶段是对犯罪

分子的改造过程!教育改造犯罪人是首要任务!无

疑应以个别预防为主" 但这一目的的实现同样受

到报应与一般预防的限制!如刑事判决所确定的

宣告刑制约着实际行刑期限"

"二$刑罚目的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定罪

的影响

根据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!在分析醉酒

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定罪之前!首先要解决的就是

立法上是否将其(入罪)的问题" 如前所述!在刑

罚创制阶段!立法者主要考虑是否动用刑罚来控

制和遏止某一行为!进而实现刑罚的报应和一般

预防目的" 因此!从刑罚目的的角度对醉酒驾驶

机动车行为的(入罪)进行考量!将为其正当性提

供一个有理有力的依据"

首先!报应目的对醉驾行为(入罪)的影响"

刑罚的报应目的要求刑罚的发动以犯罪的危害性

为基础" 就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而言!其具有严

重的社会危害性!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*一是

对公民生命和财产权益构成巨大威胁" 在一系列

重大交通事故中!醉酒驾驶一直是重要诱因!且醉

驾酿成的事故后果十分严重!如河南的(王卫斌

案)!南京的(张明宝案)!成都的(孙伟铭案)等"

因此!醉驾行为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

陷入一种随时可能被侵犯的风险状态!构成了巨

大威胁" 二是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" 公共安全是

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!交通安全是公共安全

的重要组成部分" 而醉酒驾驶机动车严重影响了

交通安全!损害了公众的安全感和社会和谐" 三

是损害了法律的尊严" 行为人明知我国法律法规

对醉酒驾驶的禁止性规定和其容易造成严重的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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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结果!仍然醉酒驾车!体现出对法律的蔑视" 因

此!将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上升为犯罪!运用刑罚

加以惩处!有利于消除犯罪所带来的罪恶!实现刑

罚报应目的"

其次!一般预防目的对醉驾行为(入罪)的影

响" 通过将某种行为犯罪化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

防目的!主要就是要发挥刑法和刑罚的威慑作用"

就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而言!一方面!最严重的行

政处罚是行政拘留十五天!不足以震慑醉酒驾驶

行为人!不足以防止醉酒驾驶行为以及其带来的

交通事故的发生0另一方面!公安部掀起全国范围

的专项整治行动后!在交管部门如此大的打击力

度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!醉驾行为依旧屡禁不

止!甚至出现反弹现象!显示出专项整治的局限

性" 因此!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!有必要

对这种应受处罚的风险状态及时地进行否定性评

价!动用刑罚进行威慑!努力将醉驾行为扼杀在萌

芽状态" 有观点指出通过(入罪)对醉驾行为进

行一般预防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!笔者认为不然"

刑法的谦抑性!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

出'''少用甚至不用刑罚,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

施-!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'''有效预防和控制

犯罪"

1F2换言之!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

抑制某种犯罪行为时!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

法" 而现阶段!行政制裁方法并不足以抑制醉驾

行为!故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并不违背刑法的谦

抑性原则"

"三$刑罚目的对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量刑

的影响

量刑是罪刑关系的个别化!是针对具体案件#

具体案犯适用法律" 如前所述!立法者可能将醉

酒驾驶机动车入罪并给予刑事处罚!但不可能对

将来要发生的每一起醉驾行为都能预先设定恰如

其分的刑罚!只能在法律中预留一定的量刑空间!

供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自由裁量!在不同的时空环

境下!不同的法官基于自身对刑罚目的的理解对

不同的犯罪人进行量刑!量刑结果肯定无法稳定

和统一!必然会出现量刑差异和失衡!进而影响刑

罚目的的有效实现" 因此!从刑罚目的视野对醉

酒驾驶机动车的量刑进行分析!将有助于实现量

刑公平#公正"

首先!刑罚的报应目的对醉驾行为量刑的影

响" 根据刑法第 M 条罪刑相适应原则!刑罚轻重

应当与罪行轻重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" 换

言之!刑罚的报应根据应是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

罪人的主观恶性"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指出*

(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!促使人们犯罪的

力量越强!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!

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")

1$2即犯罪的社会

危害程度的大小!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"

同时!犯罪的主观恶性是犯罪人支配其犯罪行为

的主观心理状态!它往往标志着犯罪人应受到道

德谴责和法律责难的程度"

就醉酒驾驶机动车而言!一方面行为本身给

道路上其他不特定主体的生命#财产安全造成了

某种危险!具有客观危害性!另一方面行为主体存

在主观上的过错!具有主观恶性!因此有必要对其

进行刑事处罚" 实践中!犯罪时间#犯罪地点#犯

罪主体等因素因案而异!如*犯罪时间是白天还是

凌晨深夜!犯罪地点是热闹繁华#人流拥挤的大街

还是偏僻的乡间公路!犯罪主体是刚上路的新手

还是驾车多年的老司机!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还

是过失!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

等等!这些都会影响醉驾行为的客观危害大小和

主观恶性程度" 因此!在对醉驾犯罪量刑时!应该

全面考虑!综合分析!做到刑罚的轻重适度!以实

现刑罚的报应目的"

其次!刑罚个别预防目的对醉驾行为量刑的

影响" 刑罚的个别预防主要是通过消除再犯可能

性实现的" 再犯可能性是指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可

能性!一般通过人身危险性大小表现出来" 因此!

审判机关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基础上!量刑时必须

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!如*犯罪前的一贯表

现#犯罪后的表现等" 在对醉驾者进行再犯可能

性的判断时亦应如此" 如醉驾者平时无任何违章

记录!犯罪后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及其

后果!并有严重的痛苦感和悔罪感的!表明其再犯

可能性不大!对其可作出较轻的处罚" 反之!行为

人屡屡醉驾不改!对行为性质及后果没有半点悔

意!可能再犯醉驾之罪!那么!便应判处能有效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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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这一犯罪发生的刑罚"

再次!刑罚一般预防目的对醉驾行为量刑的

影响" 有观点认为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只应存在

于立法阶段!反对在量刑阶段强调刑罚的一般预

防功能!认为在定罪量刑阶段强调一般预防与罪

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!不利于刑罚公平和正义目

标的实现"

1G2笔者认为!一般预防旨在防止一般

人犯罪!因此活生生的刑罚适用将更加有利于威

慑不稳定分子!教育警示社会公众" 如醉驾行为

屡禁不止!法官在对此类案件量刑时!在对(从

宽)与(从严)进行选择时!应当在法律规定的幅

度内更多地考虑(从严)打击!让公众更多地感受

到法律对此类犯罪强烈的否定!而不是对犯罪人

过多的同情与宽宥" 同时!要在醉驾行为的量刑

阶段彰显预防功能!应把握好三个方面" 一是判

断初犯可能性!综合考量醉驾率#交通事故发生

率#公众民愤#社会交通形势等因素!使刑罚轻重

与初犯可能性大小相适应0二是公开审判!让公众

知晓醉驾行为的性质及其后果!自觉养成(开车

不喝酒!喝酒不开车)的习惯0三是做到量刑均

衡!防止出现同罪不同罚!树立刑罚的公信力和威

慑力"

四%结语

由于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的严重危害性!将

其(入罪)已是大势所趋" 至于醉酒驾驶机动车

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配置问题尚需要深入论证和

进一步考察" 必须明确的是!治理醉酒驾驶机动

车行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!决不能单纯依靠刑法

来惩治" 我们一方面重视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

的!同时还要动用行政#经济#教育等多种手段!对

醉酒驾车行为进行有效调整!还公众以道路安全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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